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常工发〔2018〕35 号 

 
 
 

 

各辖市、区总工会，市各产业、局、公司工会联合会，市直属单

位工会： 

《江苏省女职工劳动保护特别规定》（以下简称《特别规定》）

已于 7 月 1 日正式施行。根据江苏省总工会学习宣传贯彻《特别

规定》的指导意见，现将《关于认真做好<江苏省女职工劳动保

护特别规定>学习宣传贯彻工作的通知》(苏工办〔2018〕113 号)

转发给你们。同时为了贯彻落实好省总《通知》相关工作，市总

工会将印发《特别规定》单行本和相关宣传资料；举办《特别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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定》相关培训班；修订下发《女职工特殊保护专项集体合同》样本。 

各级工会要高度重视，迅速启动《特别规定》学习活动，结

合自身具体情况，通过宣讲、咨询、知识竞赛等形式，引导女职

工及用人单位学法、用法、守法，提高法律意识。 

请各辖、市区总工会，市各产业、局、公司工会联合会，市

直属单位工会将本级《特别规定》贯彻落实及宣传活动的具体情

况和图片、影像资料以电子档案形式，于 8 月 3 日前报市总工会

女职工部。联系人：王赟枫，电子邮箱：18236492@qq.com。 

 

 

 

常 州 市 总 工 会 

2018 年 7 月 11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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